安全文明施工费返还拨付审批一次性告知单
一、安全文明施工费返还规则
 1、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开工后，可由施工单位向市住建委按总额50%的比例申请拨付安全文明施工费专项用于建筑工程安全防护、环境保护、临时设施及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建设，并由市住建委及其委托的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对该费用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2、房建工程主体结构封顶时，申请返还总额的40%；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完成工程招投标合同价的90%时，申请返还总额的40%。

3、工程完工后，申请返还总额的10%。

二、安全文明施工费返还申请材料要求
（一）第一次申请，提供以下材料，按顺序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

1、《钦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现场使用申请返还单》（须经钦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审核）；
2、安全文明施工费交款凭证；
3、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二）第二次申请，提供以下材料，按顺序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
1、《钦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现场使用申请返还单》；
2、安全文明施工费交款凭证；
3、《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参建责任主体自查表》；
4、《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措施参建责任主体自查表》；
5、《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措施检查表》
6、《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措施检查表》
7、现场实体彩色相片，相片上必须能显示出拍摄时间；
①近期工地安全文明施工情况（包括施工现场围挡、封闭式金属大门、门卫室、出入口混凝土路面、施工道路混凝土路面、下沉式洗车槽、冲洗设备、喷淋系统十牌一图、企业标志及能反映工地安全防护措施相关内容的现场照片）；

②住宅工程样板制度的落实情况图片；

③农民工工资发放公示牌及农民工维权告知牌；

④施工现场重大危险源管理公示牌；

⑤活动板房金属夹心材料型式检验报告及照片（须达到A级防火等级要求）。
（三）第三次申请，提供以下材料，按顺序编写目录并装订成册：
1、《钦州市建筑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现场使用申请返还单》；
2、安全文明施工费交款凭证；
3、《施工现场文明施工参建责任主体自查表》；
4、《施工现场安全施工措施参建责任主体自查表》；
5、现场实体彩色相片（相片上必须能显示出拍摄时间，工程主体整体面貌照片，施工现场围挡范围内、外全景场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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